福建省高速公路跟踪审计暨竣工决算
审计服务集中招标公告

福建省福州机场高速公路二期工程等11个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经国家有权机关批准立项，列入福建省基本建设计划，建设资金已落实。项目业主为各项目法人。根据《交通建设项目委托审计管理办法》规定，福建省高速公路全过程跟踪审计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闽高跟审办”）对福建省福州机场高速公路二期工程等11个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实施跟踪审计暨竣工决算审计服务集中公开招标，招标人为闽高跟审办。本次招标项目有关跟踪审计暨竣工决算审计费用列入各项目建设成本。本项目评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1、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共11个委托审计服务合同，分为A、B两个类型，实行独立招标，具体如下：

（一）A类合同是对2010年已建成通车的福州机场高速公路二期工程等4个项目实施竣工决算审计：

1.跟审泉厦 (GSQX）: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含泉州段、厦门段），其中厦门段概算总投资24.83亿元，建设里程36.236公里；泉州段概算总投资41.1亿元，建设里程45.658公里。

2.跟审永武(GSYW）：三明永安至龙岩武平高速公路（含三明段、龙岩段）,其中三明段概算总投资27.33亿元，建设里程39.86公里；龙岩段概算总投资94.32亿元，建设里程155.093公里。

3.跟审福州机二（GSFZJE）：福州机场高速公路二期工程，概算总投资53.67亿元，建设里程26.1公里。

4.跟审福州渔平(GSFZYP)：福清渔溪至平潭大桥高速公路及江阴疏港支线,概算总投资45.75亿元，建设里程41.359公里。

（二）B类合同是对南安（金淘）至厦门高速公路厦门段等7个在建工程项目实施跟踪审计：

5.跟审厦门南厦（GSXMNX）：南安（金淘）至厦门高速公路厦门段，概算总投资42.57亿元，建设里程29.72公里。

6.跟审漳州南联(GSZZNL)：漳州南靖至龙海联络线，概算总投资32.47亿元，建设里程46.487公里。

7.跟审三明建泰(GSSMJT)：三明建宁至泰宁连接线，概算总投资51.50亿元，建设里程80公里。

8. 跟审南平龙浦(GSNPLP)：南平浦城至三明建宁联络线浦城段高速公路，总投资24.46亿元，建设里程34.872公里。
9.跟审莆田沈海(GSPTSH)：沈海复线莆田（仙游）至南安（金淘）莆田段，概算总投资48.28亿元，建设里程50公里。

10.跟审泉州晋石(GSQZJS)：泉州市环城高速公路晋江至石狮段，概算总投资40.08亿元，建设里程17.9公里。

11.跟审宁德沈海(GSNDSH)：沈海复线宁德（漳湾）至连江（浦口）宁连高速公路，概算总投资34.79亿元，建设里程23公里。

A类合同于2011年实施90个工作日跟踪审计， 2012年实施竣工决算审计。B类合同自2011年起每年安排90个工作日跟踪审计，直至项目完成竣工决算审计，国家审计机关出具竣工决算审计报告止。审计服务业务范围：（1）A类合同完成竣工决算审计，代编竣工决算报告。（2）B类合同完成建设项目前期审计、期间审计、竣工决算审计，内容包含路基、路面、交通安全设施、绿化、房建、机电及其他等建安项目的造价审计，财务决算及征迁项目等其他费用审计，代编竣工决算报告。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资格，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3年（含3年）以上。

2. 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在2008年、2009年、2010年平均主营业收入不少于400（含400）万元人民币。

3.具备从事过公路工程跟踪审计、竣工决算审计的业绩（以下简称：“审计业绩”）。

4. 企业履约状况良好，未被国家有权部门通报批评、处罚和受到从业限制等。

5. 拟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5年（含）以上从业经历、近3年（含）具有从事过2个（含）以上的公路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审核（计）业绩。

6. 具有10名（含）以上注册造价师，其中6人（含）以上具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或造价审核（计）经验，4人（含）以上从事过公路（含市政公路）工程建设项目项目造价审核业务（以下简称：“从业经历”）。

投A类合同的投标资格人除具备上述1-5款资格条件外应具备从事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跟踪审计或竣工决算审计的业绩；具有15名（含）以上注册造价师，其中10人（含）以上具有3年（含）以上工作经验或造价审核（计）经验，5人（含）以上从事过公路工程建设项目造价审核（计）业务。

（三）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具备A类合同投标资格的投标人应对上述A、B两类型的11个合同全部投标，但最多允许中1个合同（不论A类或B类合同）；具备B类合同投标资格的投标人应对B类7个合同全部投标，但最多允许中1个B类合同。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一）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1年5月11日～17日的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3:00～5:30在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18号交通大楼25层闽高跟审办持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及上述资料的彩色扫描件或彩色复印件（加盖公章）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限购1套，每套售价人民币1500元，过期不售，售后不退。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一）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地点：投标人应于2011年6月8日8:30-10:00将投标文件递交至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18号交通大楼25层闽高跟审办。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以及开标时间：2011年6月8日10:00整。若特殊原因变动的，招标人将另行通知。

（二）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三）开标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18号交通综合大楼22层会议室。

（四）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之前，须提交20万元的投标保证金（即使投多个合同，也只须提交20万元的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须从投标人注册地自有基本账户一次性汇出，于2011年6月7日17:00前汇入招标人指定账户，否则投标保证金无效，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五）为初步核查投标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从事公路工程跟踪审计或竣工决算审核（审计）业绩，投标人在2011年5月20日前以邮政快递方式向招标人提供从事过的跟踪审计或竣工决算审核（计）业绩材料，并附委托方的联系方式（招标人地址见本公告六联系方式）。

五、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中国经济导报（www.ceh.com.cn）、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www.fjgsgl.com/）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全过程跟踪审计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

邮编地址：350001    福州市东水路18号交通大楼25层

电    话：0591-87078006、87077204 、 87077976（传真）
  联 系 人： 郑颖冰  陈剑   陈凌  
二0一一年五月九日  
